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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重庆市贯彻

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具体措施》、

《重庆市水利局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开展禁止

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函》等文件要求，在优先保障

耕地保护红线和耕地恢复补充空间的基础上予以划定禁止

开垦陡坡地范围。

开展禁垦范围划定工作，是为了提升生态系统水土保

持功能，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强化农林开发等生产建

设活动的监督管理，更好地贯彻执行水土保持、土地管理

等法律法规，建立更加严格、更加完善的保护制度，落实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区域法律责任，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的要求，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水土保持率，建设美丽

中国有重要意义。

本次禁垦范围划定工作以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库成果、

坡度分级数据为基础生成初步禁垦范围图斑，充分利用高

清遥感影像、三区三线、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等相关成果

对图斑边界进行范围修正，选取 3%以上的禁垦范围图斑进

行现场踏勘复核验证，形成禁垦范围初步成果。上下联动，

保护与发展统筹兼顾，征求区水利局、区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区林业局、区农业农村委、区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

和镇街乡意见，按照各部门、镇街乡提出的意见对初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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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修改完善后，上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市水利局

复核，根据复核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最终禁垦范围划定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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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区域概况

涪陵区地处重庆市中部、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东邻丰

都县，南接武隆区、南川区，西连巴南区，北靠长寿区、

垫江县。区境处于四川盆地东部的“盆东平行岭谷区”与“巫

山大娄山中山区”过渡地带，一般海拔为 200—800米。地形

总体趋势：西北部地势较低，多为河谷丘陵、低山；东南

部较高，多为丘陵山地。境内主要水系有长江、乌江、梨

香溪、油江河、龙潭河、渠溪河、小溪河、后溪河、麻溪

河。全区最高点位于武陵山主峰磨槽湾，海拔 2033 米；最

低点在南沱镇三块石，海拔 138 米。

区内武陵山大裂谷以地球上最古老的“伤痕”——剧烈地

壳运动所致绝壁裂缝称奇，有着“中国第一动感峡谷”的美誉。

境内还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青羊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村青羊镇安镇村，反映了丰富的自然、人文风光。

图 1武陵山大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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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涪陵区位图

（二）社会经济

2023 年，涪陵区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1626.37 亿元，

同比增长 8.00%。按三次产业分，第一产业增加值 97.36 亿

元，同比增长 4.6%；第二产业增加值 959.92 亿元，同比增

长 9.9%；第三产业增加值 569.09 亿元，同比增长 5.4%。三

次产业结构比 6.0:59.0:35.0。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4.65万元，比上年增长 8.7%。

2023 年末全区户籍人口总户数 44 万户，户籍人口

111.60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51.20 万人，乡村人口 60.40 万

人；从性别上看，男性 56.65 万人，女性 54.95 万人。全年

出生人口 0.55 万人，死亡人口 1.01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4.11%。2023 年，全区常住人口 110.46 万人，其中城镇

常住人口 81.96 万人，农村常住人口 28.50 万人，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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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74.20%。

（三）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状况

根据重庆市水土保持区划，涪陵区属于渝中平行岭谷

保土人居环境维护区。渝中平行岭谷保土人居环境维护区

是我市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和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

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地处三峡库区，

包括万州区、涪陵区、长寿区、开州区、梁平区、丰都县、

垫江县、忠县等 8 个区县，土地总面积 2.03 万平方千米。

该区属三峡库区中段腹心地带，受河流的切割，致使地形

起伏大，河谷深切，地形复杂。区内土壤类型以紫色土和

黄壤为主，多年平均降雨量 1173mm。区内坡耕地分布较广，

农业人口集中，水土流失严重。该区水土流失面积 0.87 万

平方千米，水土流失面积比 42.86%，其中中度及以上水土

流失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69%，区内坡耕地分布较广、

农业人口集中，水土流失严重。该区预防保护方面，以三

峡库区水源涵养保护为核心，加强现有植被的管护和培育，

实施天然林、公益林封育管护，低效林改造，加强农村新

能源建设。综合治理方面，以小流域为单元，强化重要支

流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在库区生态屏障区大力开展生态清

洁小流域建设；继续实施坡耕地退耕还林工程，加大库岸

水土保持生态防护林建设和荒山荒坡水源涵养林建设，提

高水源涵养能力，改善三峡水库水质；对坡耕地集中区域，

实施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整治，因地制宜实施坡改梯工程，

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土地生产力和产出；实施岩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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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石漠化治理，推进三峡库区消落区治理。监督管理方

面，强化城镇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有效控制人为水土流失；加强滑坡泥石流等重力

侵蚀监测预警和防治。

水土流失方面，根据《重庆市水土保持公报》统计数

据，2023 年涪陵区共有水土流失面积 1105.01 平方千米，

占土地总面积的 37.57%。其中轻度侵蚀 954.97 平方千米，

占流失面积的 86.42%；中度侵蚀 65.00 平方千米，占流失

面积的 5.88%；强烈侵蚀 56.25 平方千米，占流失面积的

5.09%；极强烈侵蚀 28.29 平方千米，占流失面积的 2.56%；

剧烈侵蚀 0.50 平方千米，占流失面积的 0.05%，水土保持

率为 62.43%。水土流失面积较 2022 年减少了 20.45 平方千

米。

水土保持监督管理方面，2023 年，全区审批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79 个，防治责任范围 7.55 平方千米，计

划水土保持投资 25968.42 万元。水土保持监督检查项目 43

个，验收报备项目 71 个，验收核查项目 15 个，水土保持

补偿费 1685 万元。

水土流失治理方面，涪陵区 2023 年度水土流失治理面

积 66.10 平方千米，其中：建设梯田 48.96 平方千米（含新

建、改造提升），营造水土保持林 0.41 平方千米，种植经

果林 0.04 平方千米，种草 0.01 平方千米，其他水土保持措

施 16.68 平方千米。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治理面积 14.46 平方

千米，其中：建设梯田 0.24 平方千米（含新建、改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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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营造水土保持林 0.17 平方千米，种植经果林 0.04 平

方千米，其他水土保持措施 14.01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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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

（一）划定依据

本次工作中专业技术要求依据下列已有标准和技术方

案等制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

3、《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

4、《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

5、《重庆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

的意见〉具体措施》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

术指南的通知》

7、《重庆市水利局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关于开

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函》

8、《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

（二）技术路线

本次涪陵区禁垦范围划定工作总体技术路线如下图所

示主要有收集资料、划定成初步成果、初步成果核查修改、

形成最终成果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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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总体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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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划定方法

（一）划定原则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遵循科学划定、落地准确、

边界清晰、便于管理的原则，采用定量判别为主、定性判

定为辅的方法进行划定，禁止开垦的陡坡地范围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和划定技术指南，在优先保障耕地保护红线和耕

地恢复补充空间的基础上予以划定。

（二）资料收集

1、基础资料收集

收集到覆盖全县 2941 平方千米的现有时相为 2024 年

上半年分辨率为 0.5 米的高清遥感影像。

2、专题资料收集

由项目组协调县水利局共收集到 5 个部门 12 项专题资

料，包括全县行政区划矢量边界、镇街乡行政区划矢量边

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林地、草地、裸土地图斑矢

量边界，以及坡度分级数据)、“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规定

禁止开垦陡坡地涉及的大中型水库周边汇水区域、饮用水

水源一级保护区等特定区域矢量边界、土地整治等后续可

能会进行开垦区域的矢量范围等数据，具体如下清单所示。
表 1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数据名称 资料内容
数据管理

部门

1
大中型水库及其汇

水范围

大中型水库及周边汇水区分布矢量数

据

区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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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名称 资料内容
数据管理

部门

2 河湖管理范围 河湖管理范围矢量数据 区水利局

3
已有特定禁止开垦

区域

区县已有的有特定禁止开垦要求的区

域范围及相关清单及材料

区水利局

4 地层岩性数据

需包含特殊基岩母质（风化花岗岩、

紫色砂页岩、红砂岩、泥质页岩）分

布数据

区水利局、

区规资局

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三调）数据

/2023 年国土变更调

查

包含“DLTB、CZCDYD、XZQ、PDT”

字段的图层矢量数据

区规资局

6
耕地恢复补足计划

数据

耕地恢复补足矢量数据（2022年-2024

年审核通过数据）

区规资局

7
耕地后备资源空间

范围核实确认数据

2024年耕地后备资源空间范围成果数

据库

区规资局

8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分布数据

区县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含一二级

保护区范围）分布数据及清单

区生态环境

局

9 自然保护地 自然保护地矢量数据 区林业局

10 林地管理范围

经规划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共同认定

的林地管理范围矢量数据

区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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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数据名称 资料内容
数据管理

部门

11 高标准农田数据

高标准农田矢量图斑（2011年-2024

年）

区农业农村

委

12 三区三线 三区三线划定成果范围 区规资局

3、专题资料处理

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资料可能存在的差异进行一致性与

合理性检验校正；对收集到的与本工作成果空间参考系和

坐标系统不一致的各类数据资料进行坐标转换。

根据收集的表格、文本、图片以及矢量数据等专题资

料情况开展资料清理、整合等相关工作，用于涪陵区禁止

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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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专题资料处理技术路线

（三）划定方法和具体步骤

1、生产坡度分级底图

使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坡度分级数据。在根据《重

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中禁止开垦

坡度的规定，提取坡度在 25°以上的区域作为坡度分级底图，

总面积为 1037.03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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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坡度分级底图

2、初步提取禁止开垦范围

提取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的林地、草地、裸土

地图斑与坡度分级底图叠加，筛选坡度在 25°以上的林地、

草地、裸土地，作为初步提取的禁止开垦范围，总面积为

834.54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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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坡度 25°以上的林草裸土地

3、剔除特定区域

在初步提取的禁止开垦范围内，剔除恢复耕地、耕地

后备资源、高标准农田、土地整治、城镇开发边界、永久

基本农田范围、国土“二调”期间为耕地“三调”为林地、草地

等适宜恢复的以及从第三次国土调查到 23 年变更调查由耕

地变更为的林草地等后续可能进行开垦耕种、存在大量人

为活动的区域，剔除后面积为 570.83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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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剔除特定区域后禁止开垦范围图

4、增加特定禁止开垦区域

经核实，区内大中型水库周边的汇水区域、饮用水水

源一级保护区、河湖管理范围以及具有特殊基岩母质（如

风化花岗岩、紫色砂页岩、红砂岩、泥质页岩）等区域无

特定的禁止开垦要求。

5、合理剔除碎小图斑

按地类对上述图斑进行融合处理，剔除面积小于 5 公

顷的图斑，形成涪陵区禁止开垦陡坡地初步划定成果，面

积为 547.37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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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禁止开垦陡坡地初步划定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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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划定成果

（一）复核调整

在初步划定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修整边界、外业核实、

区县确认的方式调整边界，形成最终上报的禁止开垦陡坡

地范围，具体如下。

1、逐图斑修整边界

叠加 2024 年高清遥感影像，统筹考虑自然生态整体性，

结合山脉、河流、地貌单元、植被等自然边界，逐图斑修

正初步划定成果的边界。

图 9边界修整示意（上：修整前，下：修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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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业现场核实

对 78 个近山、村镇周边、道路两侧等人为活动集中区

域的图斑，采用自主开发的“调查通”系统，通过手机拍照、

无人机航拍、现场问询等方式进行现场踏勘复核验证，并

根据核实结果实时优化、调整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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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调查通工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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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外业现场照片及无人机航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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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上：外业复核前，下：外业复核修改后

3、区县核查确认

以镇街乡为单位制作、分发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

地范围图件，同时积极对接区水利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等相关部门以及镇街乡现场征求划定意见，并根据意见对

成果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涪陵区禁止开垦陡坡地的上

报成果。

共收到 11 个镇街乡及区农业局、区林业局意见，共完

成 181 个图斑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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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镇街乡复核意见（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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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现场征求意见，修改划定成果

4、根据市级复核反馈结果修改

2025 年 1 月 22 日，重庆市水利局会同重庆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组织召开了全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成果复

核意见反馈会议，会议对禁止开垦陡坡地划定成果核查状

况进行了说明。会后，项目组根据核查反馈问题对划定成

果进行了更改，主要包括：一是去除提交成果中存在小于

5hm²的图斑。二是扣除了 25 度以下坡地等范围。三是对二

调以来部分年度土地利用现状耕地等数据进行复核调整扣

除。四是对农民承包耕地及农民承包林地范围进行扣除。

五是对照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一上”数据，扣除非林

地、草地、裸土地部分。

（二）成果编制

根据水利部《技术指南》要求，编制形成划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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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技术报告、图件、表格和数据库。

技术报告主要包括前言、基本情况、划分依据与技术

路线、划定方法、划定成果等；图件主要包括禁止开垦陡

坡地范围分布示意图；表格以乡镇为基本单元，主要包括

乡镇名称、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国土面积等基本信息；

数据库以图斑为单元构建，数据属性表结构见表 2。
表 2数据库属性结构表

（三）成果分析

本次共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 39 个，面积为 42.49

平方千米，占涪陵全域面积的 1.44%，占涪陵坡度在 25°以

上区域面积的 4.10%。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的土地利

用类型均为林地，与生态保护红线重叠面积为 29.30 平方千

米，占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总面积的 68.96%，占划定生态

保护红线总面积的 10.57%。

共涉及涪陵区 9 个镇街乡，其中，划定图斑个数居前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标识 类型 长度 计量单位

1 图斑编号 TBBH 字符串型 10

2 省 SHENG 字符串型 30

3 市 SHI 字符串型 30

4 县 XIAN 字符串型 30

5 县行政区划代码 XQHM 字符串型 10

6 坡度级别 PDJB 字符串型 30

7 土地利用类型 DL 字符串型 30

8 面积 MJ 数值型 保留 2 位小数位 hm²

9 乡镇 XZ 字符串型 30

10 备注 BZ 字符串型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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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的镇街分别为大木乡 8 个、增福镇 6 个、荔枝街道和焦

石镇各 5 个；划定面积居前三的镇街乡分别为大木乡 12.73

平方千米、武陵山乡 11.79 平方千米、增福镇 3.78 平方千

米。

图 15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叠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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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

附件 1 涪陵区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

乡镇名称
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hm2）
国土面积（km2） 备注

荔枝街道 250.89 124.62

江东街道 178.06 146.63

白涛街道 278.63 203.25

焦石镇 356.83 166.38

新妙镇 276.06 139.15

石沱镇 78.92 102.29

增福镇 377.89 81.91

大木乡 1272.81 92.51

武陵山乡 1179.05 115.92

合计 4249.14 1172.66



29

附件 2 涪陵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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